
企业间存量非住宅买卖

常见问题解答

阅读对象：申领电子营业执照的企业

适用平台：网上服务平台企业间存量非住宅买卖模块

文档更新日期：2021/1/20

温馨提示：如遇到相关问题，可快速搜索关键词查看（windows 电脑快捷键为“Ctrl+F”），

如文档中未体现相关问题，需按如下模板反馈至咨询运维人员：

企业名称：

企业证件号码：

企业间业务编号：

问题环节：

问题描述： （界面报错提示一定按照实际复述）

按照业务操作流程，本文档分为以下六个模块（点击 Ctrl+鼠标左键可快速查看）：

一、 登录..................................................................................................................1

二、 信息填报..........................................................................................................3

三、 其他问题..........................................................................................................8

一、登录

问：企业间存量非住宅买卖是否只能通过电子营业执照登录？



答：是的，目前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领域网上办事服务平台的企业间存量非住宅买

卖模块只能通过电子营业执照登录进行网上填报。

问：电子营业执照登录是否需要用户绑定？

答：企业首次登录只能是法人或证照管理员,系统默认首次登录的账号为企业管

理员企业管理员成功登录后，点击右上角的“我的—机构用户管理—本机构用户

管理”，添加本机构下的用户信息（包括绑定的登录名和密码等），并给用户分

配相应角色，添加完成后点击“保存”即可生效。办事人首次登录网上服务平台

须进行用户绑定。扫码登录后跳转用户绑定界面，填写法人或证照管理员添加的

用户信息（登录名和密码）完成绑定。其中，“持证人姓名”和“持证人身份证

号”是指实际使用人的信息，此处不做校验，只为记录。绑定后下次可直接扫码

登录。

问：电子营业执照与法人一证通的联系和区别

答：联系：如果已经备案并绑定过法人一证通，那么电子营业执照登陆的时候会

显示绑定页面，绑定的账户密码与绑定法人一证通时候的一样，如果不知道或者

忘记了，用已绑定的法人一证通登陆服务平台→系统管理→机构/用户管理→本

机构用户管理，查看绑定的账户密码即可。

区别：如果没用法人一证通备案绑定并登陆过服务平台，那么电子营业执照

在首次登陆服务平台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创建管理员账户，无需去大厅备案。

问：企业间存量非住宅买卖业务买卖双方企业是否任一一方首先登陆都可以？

答：卖方企业首先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登录，输入权证号后选定交易房产，同

意告知条款后填写申请信息，其中包括填写买方企业名称及证件号码信息。

卖方代买方填写企业名称、企业证件号码等信息后。买方企业在登录服务平

台后在企业间场景“我的交易”界面会看到卖方企业草拟的填报业务，打开业务

即可核对信息填报修改完善。

问：企业间存量非住宅买卖业务需要登录几次？

答：两次。卖方企业首先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登录，输入权证号后选定交易房

产，同意告知条款后填写申请信息，其中包括填写买方企业名称及证件号码信息。

卖方代买方填写企业名称、企业证件号码等信息后。买方企业在登录服务平

台后在企业间场景“我的交易”界面会看到卖方企业草拟的填报业务，打开业务

即可核对信息填报修改完善。

买卖双方企业任意一方确定填报信息无误、附件均已上传后可点击【填报完



成提交】，将业务提交审核。

二、 信息填报

1、选择房产

问：在选择房产时如下拉选项没有与房本对应的选项怎么处理？

答：请您先根据权证核对是否为 X京或是不动产权证，如果是老房本请先前往【房

产证信息补录】模块，进行权证信息补录，待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补录完成后再进

行相关办理！

问：如果取得房本时企业的证件号码是旧的，后来企业的证件号码又进行过变

更，但对应的不动产未做过“三证合一”业务这种应如何处理？

答：在【选择房产】环节系统会提示：卖方证件号码***与该不动产权利人证件

号码***不一致，请上传卖方取得权利时使用的证件号码与现证件号码变更关系

证明或为同一企业的证明！卖方企业在上传材料中需上传“营业执照变更证明”。

2、填写信息

问：买卖双方企业若点击【核验税务登记按钮】未提示核验成功如何处理？

答：若提示：“未查询到 XX 纳税人在本市的税务登记记录，请前往不动产所在

地税务机关完成跨区税源登记。”申请人需先办理跨区税源登记，再返回此页面，

核验通过后，再继续填报。



问：买卖双方企业在填报时遇下拉选项无内容显示“请选择”如何处理？

答：保存好其他填写界面信息，刷新该界面或清除浏览器缓存后在登录打开业务

继 续 填 报 ， 若 以 上 方 式 都 未 解 决 该 问 题 请 拨 打 首 页 咨 询 电 话

【010-63967113,010-55595499】反馈后台处理。

问：买卖双方企业在填报时遇保存信息报错如何处理？

答：首先根据报错找到提示的信息项检查是否未填写信息。其次如下图提示的信

息项不在填报界面的情况保存好其他填写界面信息，刷新该界面或清除浏览器缓

存后在登录打开业务继续填报，若以上方式都未解决该问题请拨打首页咨询电话

【010-63967113,010-55595499】反馈后台处理。



3、上传材料

问：网上服务平台上传材料的文件是否有什么要求文件大小是否有控制？

答：1）上传材料应为 pdf 格式，要求内容完整、页面整齐、图像清晰，分辨率

不低于 300dpi。页面中有红头或印章的纸质材料，应采用彩色模式进行扫描。

这样有助于登记和税务部门业务人员进行审核。2）上传材料大小应在 50g 以下。

例如“评估报告”整本上传文件过大请耐心等待。如果上传过程中系统提示上传

出错了，有可能超时，企业可以刷新该界面后查看已上传的文件，文件过大的需

要等待（例子：70MB 的文件上传报错后，再次查看需要等待 15 分钟左右）



4、核对申请书

问：核对申请书无误，点击【填报完成提交】按钮系统报错如何处理？

答：图一填报提交报错提示：转入方的跨区税源标识为空，请单击“核验税务登

记”进行校验！转入方即为“买方企业”需要登录系统在买方企业填写信息页点

击【核验税务登记】核验成功后，卖方企业在提交该笔业务。



图二填报提交报错提示：转入方未进行身份校验！转入方即为“买方企业”需要

登录系统在买方企业填写信息页点击“保存”按钮后，卖方企业在提交该笔业务。

图三填报提交报错提示：转出方未进行身份校验！转出方即为“卖方企业”需要

检查在卖方企业填写信息页纳税人识别号（企业统一社会代码证号）填写的是否

有误修改点击“保存”按钮后，卖方企业在提交该笔业务。



问：已经提交预审的还可以再次点击【填报完成提交】吗？

答：若已经提交预审，登记和税务部门有一方或两方都未返回预审结果的情况下

该业务当前是不可编辑的状态，所以不能再次提交预审。

三、其他问题

问：已经发起预审的业务是否可以删除？

答：发起预审的业务暂不可删除。有两种情况可以删除业务

情况一：登记和税务部门预审都不通过时企业可以选择删除业务或是按登记和税

务部门的审核意见打开业务修改完善再次提交预审。

情况二：若登记和税务部门审核都通过后，但是买卖双方企业未按照提示在三个

工作日内完成缴税的，业务被退回至网上服务平台，企业如准备好税款可再次提

交业务也可删除业务重新填报。

问：遇到如图报错如何处理？

答：图一：数据加载失败，首先检查网络环境，确认网络无问题刷新界面重新加



载等待一会儿，若以上方式都未解决该问题请拨打首页咨询电话反馈运维人员处

理。

图二：表单数据获取失败，首先检查网络环境，确认网络无问题刷新界面重新加

载等待一会儿，若以上方式都未解决该问题请拨打首页咨询电话反馈运维人员处

理。

问：买方登录看不到业务怎么处理？

答：首先卖方企业确认填写的买方企业名称、企业证件号码等信息是否正确。若

有误修改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买方在登录查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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